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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9.5-1 
序号 检查内容 执行情况 

2.8 设置 4 个排气筒，并按规范设置监测采样口 公司的按管排放口）和 1 个清下水排放口，

设置 4 个排气筒，并按规范设置监测采样口 

2.9 

本项目焚烧车间、贮存车间和物化车间均设置

400 米卫生防护距离，污水处理站的卫生防护

距离为 100 米。该范围内目前无居民点等环境

敏感目标，今后也不得规划、新建环境敏感目

标 

项目焚烧车间、贮存车间和物化车间均设置

400 米卫生防护距离，污水处理站的卫生防

护距离为 100 米。该范围内目前无居民点等

环境敏感目标，今后不得规划、新建环境敏

感目标 

2.10 
做好厂区绿化工作，在厂区边界设置一定宽度

和高度的防护林带，以减轻废气、噪声等对周

围环境的影响 

做好厂区绿化工作，在厂区边界设置一定宽

度和高度的防护林带，以减轻废气、噪声等

对周围环境的影响，绿化面积 2100m2 

3 

按照《报告书》要求，认真落实各项环境风险

防范和事故减缓措施。结合项目环境风险因

素，制订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环保部门备案并

定期组织开展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演练，提高应

急响应速度和应急处理能力。采取切实可行的

工程控制和管理措施，强化监测和管理工作，

加强对危险废物运输、贮存的安全防范措施，

制定设备工程检修和维修制度，建设非正常工

况、事故状况缓冲处理设施，关键设备一用一

备，杜绝发生污染事故。本项目应设置足够容

积的事故废水收集池，确保各类事故废水有效

收集并妥善处理 

按照《报告书》要求，认真落实各项环境风

险防范和事故减缓措施。结合项目环境风险

因素，制订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环保部门备

案并定期组织开展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演练，

提高应急响应速度和应急处理能力。采取切

实可行的工程控制和管理措施，强化监测和

管理工作，加强对危险废物运输、贮存的安

全防范措施，制定设备工程检修和维修制

度，建设非正常工况、事故状况缓冲处理设

施，关键设备一用一备，杜绝发生污染事故。

项目设置足够容积的事故废水收集池，确保

各类事故废水有效收集并妥善处理 

4 该项目建成后，全公司污染物年排放量核定

为：  

4.1 

水污染物：接管考核量/最终排放量：废水排

放量≤<49771/49771 吨、COD≤24.414/2.49 吨、

SS≤0.995/0.50 吨、氨氮≤0.313/0.25 吨、总磷

≤0.042/0.025 吨、石油类≤0.513/0.05 吨、总铬

≤0.023/0.005 吨、铅 ≤<0.003/0.003 吨、铜

≤0.007/0.007 吨、 锌 ≤0.026/0.026 吨 、镍

≤0.016/0.002 吨、氟化物≤0.10/0.10 吨 

水污染物：接管考核量/最终排放量：废水排

放量≤<2096 吨、COD≤20.307 吨、SS≤0.846
吨、氨氮≤0.042 吨、总磷≤0.036 吨、石油类

≤0.0005 吨、氟化物≤0.085 吨 

4.2 

大气污染物：烟尘≤8.64 吨、CO≤8.64 吨、二

氧化硫≤25.92 吨、HF≤0,668 吨、HCl≤2.935
吨、NOx≤34.56 吨、铅≤0.086 吨、汞≤0.009
吨、镉≤0.009 吨、铬≤0.0346 吨；砷≤0.043 吨、

镍≤0.043 吨、硫化氢≤0.412 吨、氨气≤0.71 吨、

颗粒物≤0.079 吨、二嗯英类≤0.0173TEQ、

Sn+Sb+Cu+Mn≤0.1384 吨 

大气污染物：烟尘≤7.337 吨、CO≤0 吨、二

氧化硫≤0 吨、HF≤0 吨、HCl≤2.5205 吨、

NOx≤27.648 吨、铅≤0 吨、汞≤0 吨、镉≤0.0003
吨、铬≤0.0031 吨；砷≤0 吨、镍≤0.0008 吨、

硫化氢≤0.3177 吨、氨气≤0.651 吨、颗粒物

≤0.0671 吨、二嗯英类≤0.0144 mg/a（TEQ）、

Sn+Sb+Cu+Mn≤0 吨 
4.3 固废：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固废：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

5 
该项目建成后，试生产须报我局，试生产期满

（不超过 3 个月）按规定向我局申办项目竣工

环保验收手续 
正在办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 

6 
请兴化市环保局负责该项目建设期间的环保

监督管理工作，泰州市环境监察局负责对其进

行不定期督查 
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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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9.5-1 
序号 检查内容 执行情况 

7 

实施全过程环境监理。按照环境保护部批复的

《江苏省建设项目环境监理工作方案》及相关

要求，本项目须委托有相应资质、经遴选确定

的环境监理单位开展工作，并作为项目开工、

试运营与竣工环保验收的前提条件。你公司应

督促监理单位每月向我局报告环境监理情况，

报告以书面形式报送 

— 

8 

该项目《报告书》自批准之日起满 5 年，项目

方开工建设的，其《报告书》应当报我局重新

审核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取的工艺

或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

变化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 

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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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验收监测结论 

10.1 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

⑴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明：总悬浮颗粒物（TSP）、HCl、氟化物、硫酸雾、非

甲烷总烃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最

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；NH3、H2S、臭气浓度、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

标准限值。 

⑵ 有组织废气 

1#焚烧炉尾气（经过急冷塔+消石灰＋活性炭吸附＋布袋除尘+湿式除酸）出口废气

监测结果表明：颗粒物、SO2、NOx、、CO、HF、HCl、Hg、Cd、Pb、As+Ni、Cr+Sn+Sb+Cu+Mn、

二噁英类满足《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484-2001）表 2 标准限值；NH3、

H2S 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表 1 和表 2 标准限值。 

2#焚烧炉尾气（经过急冷塔+消石灰＋活性炭吸附＋布袋除尘+湿式除酸）出口废气

监测结果表明：颗粒物、SO2、NOx、、CO、HF、HCl、Hg、Cd、Pb、As+Ni、Cr+Sn+Sb+Cu+Mn、

二噁英类满足《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484-2001）表 2 标准限值；NH3、

H2S 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表 1 和表 2 标准限值。 

总排气筒烟气黑度≤1 级。 

物化车间（负压收集+喷淋洗涤＋活性炭吸附）废气监测结果表明：NH3、H2S、臭

气浓度、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表 1 和表 2 标准限值；HCl、

HF、硫酸雾、非甲烷总烃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二级标

准限值。 

1#、2#危废库（负压收集+喷淋洗涤＋活性炭吸附）废气监测结果表明：HCl、苯、

甲苯、二甲苯、非甲烷总烃、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 GB/T16297-1996 标准

限值；NH3、H2S、臭气浓度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/T14554-1993 标准限值。 

线路板车间布袋除尘器废气监测结果表明：颗粒物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GB/T16297-1996 二级标准限值。 

⑶ 污水处理系统监测结果表明：PH、COD、BOD5、SS、氨氮、总磷、石油类、

挥发酚、氟化物、硫化物、总铬、六价铬、总铜、总锌、总铅、总汞、总砷、总镉满足

兴化市惠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接管标准限值。 

⑷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明： pH、氟化物、硝酸盐、六价铬、锌、总铜、总砷、总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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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铅、总镍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1993）Ⅰ类标准限值；高锰酸盐指数、

氯化物、氰化物、总汞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1993）Ⅱ类标准限值；氨

氮、总铬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1993）Ⅳ标准。 

⑸ 噪声监测结果表明：厂界噪声各测点昼间/夜间等效声级值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

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 类标准要求。 

⑹ 固（液）体废物 

产生的渗滤液、废活性炭、水处理污泥、袋式除尘粉尘、污泥干化不可回收污泥，

属于危险废物，进入焚烧车间与其他处置废物进行配伍后进入焚烧炉焚烧处理。 

危险废物焚烧的炉渣和飞灰属于危险废物，委托南京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

处置；物化车间的滤渣属于危险废物，送往光大环保（宿迁）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固化并

安全填埋处理；污泥干化可回收污泥属于危险废物，送杭州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

公司回收处理；废线路板车间产生的废树脂属于危险废物，委托泰州市瑞康再生资源利

用有限公司处置。 

生活垃圾委托兴化市茅山工业集中区环卫部门清理。 

10.2 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

⑴ 无组织废气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； 

⑵ 有组织废气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； 

⑶ 废水排放对水环境影响较小； 

⑷ 废水排放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； 

⑸ 噪声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，降噪效果较好； 

⑹ 固（液）体废物实现零排放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 

10.3 验收监测结论 

基于上述验收监测工况、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、污染物排污总量核算、工程对环

境的影响以及环评批复落实情况，建议同意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 

 





 

 

12 附件及附图 

12.1 附件 

附件 1 

 



 

 

附件 2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 3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 4 

 


